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召开湖北省青联十三届二次
常委（扩大）会议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青联，相关会员团体：
省青联十三届二次常委（扩大）会议拟定于3月11日在武汉召开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时间地点
1.时间：2019年3月11日，会期1天。武汉市外参会人员请于3月10日14:00--21:00前台报到，武汉市内参会人员请于3月11日8:40前到会。
2.地点：武汉市楚天粤海大酒店（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81号），不安排接站，请自行到酒店报到。
二、会议日程
	日期
	时间
	主要内容
	参会人员

	3月10日
	14:00--21:00
	武汉市外会议代表报到
	

	3月11日
	8:30前
	武汉市内会议代表报到
	

	
	8:30--8:50
	主席会议：
1.审议会议议程
2.研究提交常委会审议的有关事项
	省青联主席、副主席

	
	9:00--10:30
	十三届二次常委（扩大）会议：
1.审议提交常委会的有关事项
2.张桂华同志讲话
	全体代表

	
	10:40--12:30
	专题讲座
	全体代表

	
	14:30--17:00
	会员团体负责人及秘书长会议：
研究2019年青联改革及统战联络工作
	各会员团体负责人、秘书处负责人


三、参会人员
1.出席人员：十三届省青联主席、副主席、常委。
2.列席人员：十三届省青联副秘书长；不在出席人员范围内的各市级青联负责人和秘书处负责人；增补常委候选人人选。
四、有关事项
1.请各会员团体按照上述参会人员范围，及时通知本单位提名的省青联常委出席会议，通知本单位提名的相关省青联委员和有关人员列席会议。
2.原则上不允许请假。本次参会情况将列入委员履职考核情况记录，如有特殊原因（如：参加全国两会）确需请假的，由本人提交书面请假条，加盖提名单位印章后，报省青联秘书处。
3.会议期间，严格落实从严治会相关规定，请参会人员遵守会风会纪。
4.会议期间的食宿、会议费用由省青联承担。提前到会和延期返程自行安排食宿，往返交通费回所在单位报销。武汉市主城区内的参会人员不安排住宿。
5.请于3月6日17:30前务必将参会回执（见附件）报省青联秘书处。

联 系 人：刘意 
联系电话：027-87238860，13886148650
电子邮箱：hbqnlhh@126.com

附件：湖北省青联十三届二次常委（扩大）会议
参会回执


湖北省青年联合会秘书处
2019年3月5日 




附件：
湖北省青联十三届二次常委（扩大）会议
参会回执
提名单位：（盖章）
	姓  名
	性别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联系方式
	是否住宿
	住宿日期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注：参会人员如对饮食有特殊需求，请在“备注”栏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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